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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行：

“青诚消保”引领“青”力而为护民
绘制教育宣传“路线图”

依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岛
监管局相关工作要求，青岛银行部门协
同、上下联动，全面研究制定宣传教育

“路线图”，明确部门任务分工，全面落
实“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
动相关工作。

青岛银行各分支行结合工作实际，
主动贴近消费者需要和社会关切，围绕

“普及金融消费者八项基本权利，增强消
费者维权意识”“强化‘三适当’原则，引
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投资”“宣传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提升消费者依法维权能
力”“坚持诚实守信，树立行业良好形
象”，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全方位、立体式、广覆盖的教育宣传
活动。

创新形式，开展有声势、有影响的教
育宣传。青岛银行在活动期间，采用视
频短片、微电影、生活情景剧、动漫、公益
广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及有代表性
的典型案例等提高宣传效果。利用线上
线下渠道，聚焦在校学生、老年人、新市
民等特殊人群金融知识薄弱环节和金融
需求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服务
数字化转型、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资管
新规等内容开展教育宣传，引导金融消
费者培养诚信金融、安全金融意识和理
性投资、理性借贷理念。

编织线下宣教“经纬网”

青岛银行及辖内分支机构分层次有
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进农村、进社区、
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五进入”教育宣
传。通过举办“小小银行家”“送金融知
识下乡”“金融知识进商圈”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编织起线下教育宣传的“经纬
网”，营造全社会“学金融、懂金融、信金
融、用金融”的良好氛围。

3月9日，青岛银行崂山支行积极参
与了由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市消保委联
合崂山区市场监管局、崂山区消保委在
利群金鼎广场举办的“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宣传纪念活动。青岛银行在现
场设置了咨询台，通过发放消保宣传折
页等方式，向在场消费者普及金融消费
者八项基本权利；聚焦投资误区、金融诈

骗等问题，提醒在场消费者了解权利义
务，审慎对待合同签署、风险测评等重要
环节，增强风险责任意识，树立理性消
费、价值投资观念。

在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中，“以案说
险”的方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良好的
教育效果。日前，青岛银行浙江路支行
以老舍公园为中心，结合周边社区党员
先锋队，对支行周边群众进行金融知识
宣传，宣教活动全面覆盖老年人、新市
民、年轻群体等重点群体。因支行周边
社区老年群体占比较大，工作人员用“以
案说险”的方式，向老年人重点宣传了如
何识别非法金融广告，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银行卡盗刷等。

助力乡村振兴“拓新路”

围绕“乡村振兴”重大国家战略，

青岛银行以农村地区作为金融教育宣
传的重点区域，通过开展金融知识下乡
等活动，努力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

日前，青岛银行莱西支行助农团队走
进院上镇七岌村组织开展“金融知识下乡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向村民普及存款保险知识和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人民币防伪等。

“哦，原来存款保险是给我们老百
姓的存款提供保障的。”村民们恍然大
悟，终于解除了心中的一大疑惑。活动
现场，青岛银行惠农专员将宣传折页送
到村民手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解
答村民的疑问，增加了村民的金融知识
储备。

“现在诈骗手法真是太多了，你们普
及这些防骗技巧真是太及时了！”活动现
场一位村民激动地说。为提升村民防范
电信诈骗的能力，青岛银行惠农专员结合
实际案例，重点分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的特
点以及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段，向村民分享
了如何防范电信诈骗的口诀。同时，分享
了“一转、二摸、三透光”识别假币的技巧，
宣传了“爱护人民币”“残缺人民币管理”
等金融知识。

下一步，青岛银行将持续开展普及金
融知识活动，助力提升群众金融素养、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全面保障居民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有温度、更优质
的金融服务。

为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
民性，同时贯彻落实监管部门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部署，青岛
银行在“青诚消保”品牌引领下，
多维度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
作，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在“3·
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
青岛银行大力开展金融知识宣教
工作，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守护金
融安全，赋能百姓生活。 青岛银行工作人员为市民普及金融知识。

早报3月14日讯 2024年“3·15”
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的主题是“激发消
费活力”。为增强社区内商户诚信守
法经营理念，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消
费，营造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在“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王哥庄街
道网格员深入社区、走街串巷，将维权
知识送到居民身边。

王哥庄街道张家河社区网格员盛
淑娟、李建建组织居民在社区多功能
室进行“3·15”消费普法讲座，讲解侵
权真实案例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热点问
题，强化居民消费维权意识，引导居民
理性、科学消费。并就群众关心的关
于老年消费欺诈和网络消费失信问题
进行现场解答，详细告知投诉的政策、
渠道和程序。提示居民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 ，可及时拨打 12315 进行维
权。也可以向当地的工商部门或者质
检部门反映自己遇到的难题。讲座结
束后，网格员深入沿街店铺，挨家挨户
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画等，向广大
群众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讲解食
品安全问题。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姜丹宁 通讯员 盛淑娟 李建建）

早报3月 14日讯 3 月 14 日，青岛
发布全市消保委系统十大消费投诉典型
案例，主要涉及公共场所人身安全、教育
培训、婚恋咨询、网络购物、保健品等重
点领域，通过案例解析，提醒消费者防范
消费风险，敦促经营者诚信经营，营造安
全舒心的消费环境。

案例 骗购高价塑身衣

2023年1月，王女士在推销下刷卡6
万余元购买了四个疗程的“身材管理
器”，店主承诺穿上它不节食、不运动即
可达到丰胸塑形且抗衰的效果。半个月
后，王女士拿到第一套时发现这只是普
通的塑身衣，但是店主反复说其中含有
多种功能因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王
女士每天都穿，为了巩固效果还坚持每
天去店里配合做手法按摩，但穿的时候
感觉非常难受。2023年11月，店主拿出
最后一套塑身衣时，王女士发现她的身
材几乎没有变化，认为自己被骗。接到
投诉后，市消保委工作人员经调查发现，
该“身材管理器”实际是美体内衣，标价
不到4000元一套，明确标注该产品不具
备减肥和治病等功效。经调解，最终店
主一次性退还王女士4万元。

【评析】本案中，王女士购买产品时，
店主并未直接展示“身材管理器”的实物
或样品，15天到货后消费者才发现实际
上是塑身衣，显然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四套塑身衣收费 6 万余元，明显高
出正常的市场价格。店主承诺穿此塑身

衣可以丰胸，还有平背、塑形、抗衰等功
效，属于夸大产品效果的虚假宣传。

案例 相亲求缘套路多

2023年 11月，陈女士反映自己 7月
与某婚恋机构签订了服务合同，机构承
诺至少推荐5名合适异性。为诱导投诉
人签订费用更高的服务合同，机构还推
荐投诉人办理贷款缴费。投诉人并未同
意，缴费1.16万元后，机构先后安排了3
名异性与其见面，之后又相继安排了2名
异性。与合同约定的5名异性见面后，机
构和约见的异性均未再与陈女士联系。
陈女士认为婚恋机构涉嫌安排婚托虚假
宣传。经市南区消保委湛山分会调解，
最终该婚恋机构为陈女士全额退款。

【评析】本案疑难之处在于投诉人所
反映的问题难以取证。双方合同约定的
服务事项过于笼统，“婚托”问题难以取
证，无法运用法律法规对商家行为进行
约束，只能以情理法交融的方式协调退
费，为消费者争取合法权益。

案例 精神障碍购黄金

2023年12月，王先生向莱西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反映，在自己不知情
的情况下，患有精神类疾病且有过自杀
史的女儿拿信用卡到莱西市某商场黄金
专柜和某黄金专卖店购买黄金饰品，总
价值合计15万元左右。第二天王先生携
带发票，前去商场协商退货退款，遭商家

拒绝后。经工作人员调查取证，出具了
医院所开的王先生女儿的就诊记录，经调
解，两家金店退回王某消费款15.5万元。

【评析】本案中，消费者患有双相情
感障碍和躁狂症。经精神病相关的鉴
定，患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
或变更相关民事行为。本案中，其刷卡
行为未经王先生追认，属于无效民事法
律行为，因王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商家
应当退还消费款项。

案例 健身摔伤索赔偿

2021年1月，王女士母亲到市南区某
健身房游泳时，因楼梯破损导致从楼梯
栽下去摔伤，后经过治疗花费14000元。
王女士要求店方承担责任，经市南区消
保委长达2年多的调解，由健身房赔偿王
女士母亲15000元并延长健身卡时间。

【评析】本案中，作为调解消费纠纷
的第三方，市南区消保委既要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健身房的正常经
营。调解员面对当事人利益诉求差距较
大时，从消费者、经营者双方实际出发，情
理法交融，最后促成了纠纷的解决。年龄
较大的消费者在从事高风险的运动时，要
提高风险意识，如在活
动过程中有任何不适，
应及时停止并向经营者
求助。经营者在经营过
程中，应当做好消费提
示工作。（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孙晶）

骗购高价塑身衣 相亲求缘套路多
青岛市消保委发布2023年度消费投诉典型案例

扫码查看十大案例

王哥庄街道开展
“3·15”消费普法

责编：杨博文
美编：李 帅 审读：赵仿严


